
 

                                                                                                                                                                                                                                                                                                                                                                                                                                                                                                                                                                                                  

 

 

 
 

 

 

 

岚人社字〔2021〕46 号 

 

岚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关于加强鼓励有组织输出省外就业的 

实施办法 
 

全县各人力资源服务企业、职业培训机构、家政服务企业： 

为持续推进“人人持证，技能社会”建设提质增效，促

进转移就业增收，增进民生福祉，根据山西省人社厅、山西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晋财社﹝2019﹞1 号《山西省财政

厅 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就业补助资金

管理办法>的通知》和吕人社函﹝2021﹞230 号《关于开展

2021 年加强有组织省外输出就业工作的通知》结合我县实

际，特制定本实施办法： 

一、目标任务 

2021年全县向省外新输出就业人员 2100人。 



二、输出对象 

城镇登记失业人员、脱贫劳动力、就业意愿的高校毕业

生、中职（含技校）毕业生、农村劳动力。 

三、具体办法 

（一）摸清存量就业人员底数，建立省外就业人员信息

库。 

依托山西省劳动力建档立卡信息系统充分发挥县、乡、

村（社区）三级基层服务平台作用，将我县区域内省外就业

人员基本信息录入系统管理，对新增的省外就业劳动力做到

信息及时上报，人员及时录入。 

（二）做好就业招聘服务，积极推进务工人员与用人单

位精准对接。 

组织举办好一年两次的春风行动秋季用工招聘会和进

社区进企业的各类专场招聘会、“点对点”输出等活动，搭

建求职者与用人单位面对面交流沟通的服务平台，使广大求

职者实现充分的就业。通过网络、微信公众号、两平台一快

手等社交媒体持续更新发布岗位信息，进一步强化省外务工

就业招聘专区，提供全天候、无时限的线上招聘服务。 

（三）用足用活各类就业创业补助资金，鼓励和加强省

外劳务输出组织力度。 

1.申请领取职业介绍补贴。为城镇登记失业人员、进城

求职的农村劳动者提供就业服务成功就业且签订半年以上

期限劳动合同的，补贴标准每人不超过 300元；对向我省境

内县以外用人单位介绍成功且签订一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

的，补贴标准每人不超过 500元；对向我省境外介绍成功且

签订一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的，补贴标准每人不超过 800元。



（对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的人员，可从就业补助资金和失业

保险基金中选择申请一种职业介绍补贴，不得重复申请和享

受补贴）。 

申请职业介绍补贴材料应附：经就业服务后已实现就业

的人员花名册、接受免费就业服务证明的本人签名、《就业

创业证》复印件或就业创业证号、《居民身份证》复印件、

劳动合同等就业证明材料复印件、机构在银行开立的基本账

户等凭证材料。 

2.创业服务补贴。对企业和社会组织为劳动者提供创业

服务的，为劳动者创业提供创业指导、项目开发、注册登记、

投资融资、风险评估、法律咨询、帮扶落实创业扶持政策等

服务的，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根据其提供创业服务

的数量和创业服务的效果，给予创业就业服务补贴。对经过

上述创业服务后帮助创业者通过工商注册登记、开办网店等

方式正常经营的，按每人不超过 2000 元的标准给予机构创

业服务补贴；对创业服务机构为创业初期（一年内）的创业

者提供创业服务且创业实体正常经营半年以上的,可根据提

供服务情况按每人每个服务项目不超过 500元，最多不超过

2000元的标准给予创业服务补贴。 

补贴申请材料应附：接受创业服务人员花名册、接受免

费创业服务证明的本人签名、《就业创业证》复印件或就业

创业证号、《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工商营业执照等创业证

明材料复印件、企业和社会组织合法资质证明材料、提供创

业服务证明材料。 

四、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和部门协同。健全人社局牵总，财

政、农业农村、扶贫等部门密切配合，市场主体充分参与的

工作机制，做好职业培训、就业服务、权益维护、政策落实

等工作，完善政策支撑体系、劳务市场体系和信息管理体系，

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人社局要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农业

农村、扶贫等部门要配合做好劳动力信息数据采集、农村劳

动力就业意愿摸排、用工信息发布、政策宣传等工作；财政

部门要做好资金保障工作。 

（二）加大政策宣传力度促进政策落实。要充分利用各

种受众面广、宣传效果好的新型媒体和重要传统媒体，大力

宣传有组织输出就业的优惠政策和服务举措，积极组织开展

就业岗位路演、在外务工人员宣讲等活动，广泛宣传劳动者

外出务工增收、技能就业先进典型，有效激发劳动者外出就

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营造有利于输出就业工作的良好氛

围、持续优化程序、提高经办效率，落实好有关补助政策，

确保政策便捷惠及享受对象。 

 

附件：1.就业创业补贴资金申领表 

2.提供公益性就业服务申请职业介绍补贴花名册 

3.求职人员登记表 

4.接受免费就业服务证明 

 

 

2021 年 6月 24日 

 


